
以其他方式宣扬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的

参与制定行动计划、准备作案工具等活动的。

种行为被定性为
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
7

发起、建立恐怖活动组织或者以从事恐怖活动为
目的的训练营地，进行恐怖活动体能、技能训练的；

为组建恐怖活动组织、发展组织成员或者组织、策
划、实施恐怖活动，宣扬、散布、传播宗教极端、暴力恐怖
思想的；

在恐怖活动组织成立以后，利用宗教极端、暴力恐
怖思想控制组织成员，指挥组织成员进行恐怖活动的；

对特定或者不特定的目标进行爆炸、放火、杀人、伤
害、绑架、劫持、恐吓、投放危险物质及其他暴力活动的；

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

设计、制造、散发、邮寄、销售、展示含有暴力恐怖思想
内容的标识、标志物、旗帜、徽章、服饰、器物、纪念品的；

种行为将以
煽动分裂国家罪定罪
6

组织、纠集他人，宣扬、散布、传播宗教极端、暴力
恐怖思想的；

出版、印刷、复制、发行载有宣扬宗教极端、暴力恐
怖思想内容的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或者
制作、印刷、复制载有宣扬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内
容的传单、图片、标语、报纸的；

通过建立、开办、经营、管理网站、网页、论坛、电子
邮件、博客、微博、即时通讯工具、群组、聊天室、网络硬
盘、网络电话、手机应用软件及其他网络应用服务，或
者利用手机、移动存储介质、电子阅读器等登载、张贴、
复制、发送、播放、演示载有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内
容的图书、文稿、图片、音频、视频、音像制品及相关网
址，宣扬、散布、传播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的；

制作、编译、编撰、编辑、汇编或者从境外组织、机
构、个人、网站直接获取载有宣扬宗教极端、暴力恐怖
思想内容的图书、文稿、图片、音像制品等，供他人阅
读、观看、收听、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传播的；

设计、制造、散发、邮寄、销售、展示含有宗教极端、
暴力恐怖思想内容的标识、标志物、旗帜、徽章、服饰、
器物、纪念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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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车启事
2014 年 5 月 13

日 11 时杨社克将中

华轿车停放在郭寨汽

车站南侧丢失，车牌

号 为 豫 CU7873，车

架 号 为 LSYYSCDA
X3K010609，发动机

号 为 03AA010617，
车辆型号为SY7200，

如有见到者请与本人

联系：13838886777

□据 新华社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20日决定，
接受袁纯清因工作变动辞去山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
的请求，并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备案。

此次会议同时决定，山西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将于9
月29日在太原市召开，建议会议的主
要议程是：补选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此次会议还决定免去任润厚的
山西省副省长职务。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20日发布公告，确认白云
等8名落马官员的省人大代表资格终
止，并决定罢免1人的全国人大代表
职务。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的审查报告，确认陈川平、王茂设、
吉久昌、聂春玉、郭继平、任润厚、杨
森林、白云的代表资格终止。

此前，太原市选举的陈川平（原
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朔
州市选举的王茂设（原运城市委书
记），忻州市选举的吉久昌（原忻州
市委组织部部长），吕梁市选举的聂
春玉（原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郭
继平（山西离柳焦煤集团董事长），
长治市选举的任润厚（原山西省副
省长），临汾市选举的杨森林（原山
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运城市选举
的白云（原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被罢免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

此次会议还决定罢免刘建中
（山西晋能集团董事长）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并报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意见

扬言炸航班将认定为暴恐案

袁纯清辞去
山西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职务
任润厚被免去副省长职务，
白云等8人省人大代表资
格被终止

《意见》还规定，网站、网页、论
坛、电子邮件、博客、微博、即时通讯
工具、群组、聊天室、网络硬盘、网络
电话、手机应用软件及其他网络应用
服务的建立、开办、经营、管理者，明
知他人散布、宣扬利用宗教极端、暴
力恐怖思想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
统一或者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
内容，允许或者放任他人在其网站、
网页、论坛、电子邮件、博客、微博、即
时通讯工具、群组、聊天室、网络硬

盘、网络电话、手机应用软件及其他
网络应用服务上发布的，以煽动分裂
国家罪或者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
罪的共同犯罪定罪处罚。

《意见》还明确了涉案宣传品
和是否“明知”的认定标准，以及案
件的管辖原则。《意见》进一步明确，
曾因实施暴力恐怖、宗教极端违法
犯罪行为受到行政、刑事处罚、免予
刑事处罚，或者被责令改正后又实
施的，应当认定为“明知”。

《意见》将7种行为定性为“组
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比如

“参与制定行动计划、准备作案工具
等活动的”。

《意见》还规定，组织、领导、参
加恐怖活动组织，同时实施杀人、放
火、爆炸、非法制造爆炸物、绑架、抢
劫等犯罪的，以组织、领导、参加恐
怖组织罪和故意杀人罪、放火罪、爆
炸罪、非法制造爆炸物罪、绑架罪、
抢劫罪等数罪并罚。

《意见》规定，编造以发生爆炸
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劫持航
空器威胁、重大灾情、重大疫情等
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为内容
的虚假恐怖信息被定为暴恐案件。

去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了《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
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司法解
释，如果散布或者捏造、传播恐怖
信息，造成了航班的迟延，或者造
成了重新安检，就构成犯罪，可以
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
量刑。

依据我国刑法第291条第二款
的规定，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
信息罪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
年以上有期徒刑。

□据《法制晚报》

21日上午公安部公布了由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暴力恐怖
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规定，编造以发生爆
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劫持
航空器威胁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的事件为内容的虚假恐怖信息被
认定为暴恐案件。

扬言炸航班的
以暴恐案定罪

准备工具未动手
也可定罪

网站的经营、管理者可作为“分裂罪”共犯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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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纯清


